关于开展2007年专业技术资格聘任工作的通知

各科室、部门、党总支：

根据《江苏省中医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管理方案》规定，经院党委、院务会研究，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开展2007年专业技术资格的聘任工作，具体部署如下：

1、 指导思想和原则

在社会评审的基础上，根据我院实际情况，设定条件，严格程序，按步骤聘任专业技术资格，不断深化我院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调动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临床技能的积极性，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医院基础管理，突出能力与实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进一步营造医院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

2007年专业技术资格聘任工作，将继续执行省中人[2005]34号文的有关规定，并执行《省卫生厅关于城市医生晋升职称前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意见》（苏卫人〔2006〕12号）的相关规定。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严肃认真，规范操作。严格执行聘任考核与聘后考核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
2、 范围和条件 

按照省中人[2005]34号文，凡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之间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而未被聘任的全院各类各级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卫生系列和其他系列，需填写《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申请表》，申请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聘任。对不申请聘任者，视作自动放弃。
各科室须通知在院外进修、学习、休假人员按时回院参加专业技术资格的聘任。
取得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而休病假半年及其以上、或因身体原因不能承担正常工作的，待正式上班后参加下一次技术资格聘任。聘任前其工资待遇按现行有关病假规定执行，不享受高一级技术资格待遇。

学校编制长期在我院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照我院专业技术人员申聘条件参加卫技系列的资格聘任，其工资待遇由学校核定不变。
3、 组织领导

根据《江苏省中医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管理方案》规定，成立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委员会（以下简称聘委会），由刘沈林任主任委员，马明深任副主任委员，成员有虞玉津、李七一、章亚成、方祝元、薛明新、夏裕俊、徐景藩、夏桂成、唐蜀华、单兆伟、王育良、熊宁宁、刘福坤、赖仁胜、吴洪南、陶富盛、陈玉根、韩旭、杨桂发、吴道冰、陈晓虎、朱永康、邵铭、陈友亮、戴新娟、蔡玉萍。聘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 对全院各级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江苏省中医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管理方案》有关规定进行技术资格聘任；

2． 对专业技术资格聘任中出现的待聘、延聘、解聘或恢复聘任等若干具体问题，进行审议并做出相应决定。

人事处在院聘委会领导下，具体负责全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的日常工作。

各科室成立专业技术资格聘任审核推荐小组，一般由科（正、副）主任和有关专家共3～5人组成（特殊情况可仅由科主任负责），科主任任组长，负责本科室各级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的初审和推荐工作。

各大科及相关部门成立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聘任领导小组，由大科负责人、总支书记和有关专家等组成，大科主任担任组长，负责组织和协调本片范围内各级人员技术资格聘任的评议和推荐工作。

4、 聘任程序

各科室在认真组织学习的基础上，根据院《江苏省中医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管理方案》和《省卫生厅关于城市医生晋升职称前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意见》的要求，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聘任条件，严格执行，规范操作。

1．临床医技科室

（1）个人申请  申请者对照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聘任条件，填写《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申请表》，向所在科室递交书面申请。表格可在医院办公自动化网站下载，网址：http://192.168.0.251。
（2）科室初审和推荐  经科室资格聘任审核推荐小组初步审核后，提出聘任推荐意见，报各大科聘任领导小组。
（3）大科评议和推荐  各大科资格聘任领导小组对各科室上报人员进一步评议和推荐，报人事处。
（4）资格条件审查  由人事处、科技处、教育处、医务处、护理部和监察室共同对报聘人选进行资格条件审查。
（5）审议和批复  由人事处提交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委员会按规定程序审议和批复，由院长签署后下发聘书，并签订资格聘任协议。
2．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的程序与方法同上参照
（1）护理部单独划片成立护理专业技术资格聘任领导小组，负责本专业各级人员技术资格聘任的审核、推荐工作。

（2）成立党政职能部门卫生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聘任领导小组，负责管理人员中各级技术资格聘任的审核、推荐工作。

（3）成立政工系列职称资格聘任领导小组，负责政工系列人员职称资格聘任的审核、推荐工作。

（4）其他系列成立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聘任领导小组，负责本系列各级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的审核、推荐工作。

3．在聘任过程中，遇讨论本人问题时实行当事人回避制度。

4．在《江苏省中医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管理方案》实施后，已被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聘期未满且不晋升高一级资格者，此次不需填写《专业技术资格续聘申请表》。
5．同时具有政工系列和卫生系列两种资格的人员，主要根据目前所在岗位申请聘任专业技术资格，对已经不再从事的岗位，不再聘任其专业技术资格，也不再申报该专业高一级资格。 
6．关于转岗人员的问题。转岗人员原则上不再聘任原系列高一级技术资格，有条件的可以申报现岗位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
5、 聘期和待遇

本次新聘任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聘期为2007年11月30日至2010年11月30日。

聘任待遇按《江苏省中医院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管理方案》执行。

6、 时间安排

11月19日～11月26日
   个人申请
11月27日～11月30日   科室初审与推荐，并将结果报大科
12月1日～12月3日   大科评议和推荐
12月4日～12月8日    人事、医务、科技、教育、护理、监察室审核
12月9日～12月16日     院聘任委员会审议批复

7、 几点要求 

1．专业技术资格聘任，是医院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医院今年工作任务的重点之一，各科室和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统一认识，集中精力，做细工作，确保聘任工作的顺利实施与完成。

2．各科室要把资格聘任和日常考核有机结合起来，聘任以条件为前提，通过考核突出条件，加强聘后管理。各科室应协助医院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建立个人业绩考核档案。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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